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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省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管理试行办法
（2021 年 1 月 25 日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深化财政科研项目

经费管理改革精神，加快推进山东省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改革试点工作，赋

予科研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和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，充分激发科研创新活力，

根据《省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试点方案》（鲁财科教〔2020〕12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研经费“包干制”管理，坚持以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、创造性为出

发点和落脚点，积极探索更加符合科研创新规律的经费管理机制，积极营造健康有序

的科研生态环境，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，增强科研创新活力和服务经济社

会发展能力，为创新型省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。

第二章 经费适用范围

第三条 自 2020 年起，我院申请承担的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、优秀青年基

金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经费。

第三章 经费管理使用

第四条 实行项目经费定额包干资助，无需编制项目经费预算。项目经费不再

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，项目申请人提交项目申请和获批项目负责人签订任务书

时，均不再编制项目经费预算。

第五条 经费支出不设具体比例限制。使用范围限于设备费、材料费/测试化验

加工费/燃料动力费、差旅费/会议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劳务费/专家咨询费、管理

费和绩效支出以及其他与科研活动相关的合理支出。管理费由依托单位根据实际管理

支出情况与项目负责人协商确定。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活动需要和相

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，依托单位按照现行工资制度进行管理。

第六条 赋予项目负责人经费支配权。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及研究团队根据

实际需要自主决定使用，并对经费支出的合理性、真实性负责。实行项目负责人签字

报销制，对项目研发活动发生的相关支出据实开支报销。学校财务部门应当对项目经

费支出情况进行认真把关，确保经费支出合规合理，达到省财政预算执行序时进度要

求。

第七条 实行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制。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签署科

研诚信承诺书，代表研究团队承诺弘扬科学家精神，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要

求，按照科研项目绩效目标和任务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；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

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，不得截留、挪用、侵占和虚假套取，不得用于与科学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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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关的支出。

第八条 建立结果导向评价机制。强化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，将科研项目绩效

目标纳入项目任务书，把项目任务书完成情况作为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，评价结果作

为后续支持和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。项目实施期满后，不再分别开展单独的财务验收

和技术验收，在承担单位自评的基础上，由项目主管部门严格按照项目任务书约定开

展综合绩效评价。

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制项目经费决算，由学校审计处自行

开展财务审查。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、优秀青年基金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经费决

算经学校审核盖章后，报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条 加强组织推动，在充分放权的基础上，明确权责边界，加强监督管理，

构建“规矩在先、责任自负、严格审查、违规必究”的管理模式。

第十一条 完善监督检查和公开公示制度，对实行科研经费“包干制”的项目，

审计处对项目经费支出情况进行认真审核，并出具审计报告。科技处对项目经费决算、

项目结题、成果报告和绩效评价结果在学校内部进行公开公示，接受科研人员监督。

第十二条 建立负面清单制度。对纪检巡察、审计、财务检查中发现不按规定

使用管理项目经费以及存在截留、挪用、侵占和虚假套取项目经费等违法行为的依托

单位和相关人员，列入“包干制”负面清单，进行通报并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，五

年内不得再申请和承担同类科研项目。

第十三条 建立责任倒查机制。加强科研诚信建设，强化科研承诺、科研活动

记录和科研档案保存等管理，对于违规使用项目经费和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严肃追究责

任，倒逼项目经费合规高效管理使用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


